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HDTV頻道包裝傳播製作案
案號：
採購契約
「HDTV頻道包裝行銷製作案」採購契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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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  eq \o(\s\up  8(甲),\s\do  7(乙)) 方)

經雙方同意依政府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之規定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標的名稱：HDTV頻道包裝行銷製作案
第二條  製作項目：詳如契約書附件（採購案之企畫需求及工作要求）
第3條 製作規格：

一、拍攝規格—應以FULL HD攝影機拍攝，為1920x1080i格式以上。除作為特殊環境下之輔助拍攝器材外，不得以HDV作為拍攝器材。

二、後製規格—採全數位HD1080i規格之非線性剪輯處理，包括特效與電腦動畫也須以相同規格處理。

三、特效規格—2D動畫(含特效)、3D動畫(含特效)之設計，製作過程需維持1920 ×1080i畫質，不接受以SD規格升級轉換成HD規格。

四、交帶規格—應為 HDCAM影帶，不接受其他任何媒材；視訊格式應為1920 x 1080 / 60i廣播級格式，不接受其他任何視訊格式。相關交帶內容如下：

1. 完成帶—立體聲(STEREO)，第一音軌(CH-1)為左聲道(L)，第二音軌(CH-2) 為右聲道(R)，第三音軌(CH-3)為第一音軌和第二音軌(L+R)之混音。

2. 備份帶—備份帶由完成帶拷貝而成，影音內容、音軌及TIMECODE應與完成帶完全一致。
3. 無字幕分軌帶—第一音軌(CH-1)為旁白，第二音軌(CH-2)為現場音，第三音軌(CH-3)為音樂、音效混音之左聲道(L)，第四音軌(CH-4) 為音樂、音效混音之右聲道(R)。
4. 全數原始HD拍攝帶及拍攝帶場記表（拍攝帶由甲方提供）

5. 數位檔案：甲方可指定再製所需之動畫素材以檔案格式提供，乙方不可提出增加預算之要求。
6. 頻道開播宣傳CF須增加Digital Betacam完成帶。
第四條  交貨期限、地點及方式：

一、本契約所稱日（天）係指日曆天，即期間連續計算，包含星期假日、國定假日、選舉投票日、彈性放假日、民俗節日及其他休息日。

二、乙方應在九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前完成交貨及簽收。

三、交貨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
                       業基金會)。 
四、乙方所製作之財物，應與本契約所規定數量、規格、品質、成份、性能相符，並將財物送達交貨地點，如本契約未詳盡敘明者，應依循最妥適商業慣例辦理。

五、乙方因不可抗力或可歸責於甲方之事件，致延遲履行契約責任時，應於不可抗力事件發生後，儘速檢具事件發生所在地之相關證明文件，向甲方申請，甲方得視實際情形免除或延後契約責任之履行，但乙方不得要求補償。其未經甲方認可者，仍應依照原訂契約責任辦理。

六、交貨日期以確實將財物送達交貨地點，並經甲方簽收之日期為準。
七、乙方應於確定交貨三日前以書面通知甲方，以利安排交貨時程，若乙方未依規定通知，甲方得不予簽收，如導致逾期者，概由乙方自行負責。

第5條  契約價金及給付條件

一、契約總價金：新臺幣200萬元整（含稅）。
    二、付款方式：分2次付款

（1） 第1次：乙方應於簽約後30日內繳交服務建議書（定稿）、攝製計畫進度表、頻道識別LOGO及SLOGAN予甲方，經甲方審核通過，由乙方摯據向甲方請領新臺幣60萬元整（契約總價金之30﹪）。

（2） 第2次：應於驗收合格後，由乙方摯據向甲方請領，甲方得扣除乙方應隻負隻損害賠償金額後，1次付清餘款。
第6條  驗收：

一、甲方應於乙方依「企畫需求及工作要求」第參項第三款交付項目完成交貨簽收後五日內辦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驗收時甲方應通知監辦單位派員監驗，乙方並應派員參加。

二、甲方驗收時，如發現財物規格或品質有瑕疵或與契約規定不符時，乙方應於甲方書面指定期限內負責改善或更換完妥，並報請複驗。

三、甲方複驗時，如發現乙方仍未能完成改正、拒不改善或換貨，乙方應再於甲方書面指定期限內負責改善或更換完妥，並報請三驗。

四、經甲方驗收之貨品，應於驗收人員將驗收合格單交付乙方後，危險始移轉由甲方負擔。於驗收合格單未交付乙方前，物品如有毀損滅失等情事均由乙方負責。

第七條  損害賠償
1、 乙方違反第四條第二款，每逾一日，甲方得對乙方處以契約總價金百分之一違約金。
2、 乙方違反第五條第二款第一目，每逾一日，甲方得對乙方處以契約總價金百分之一違約金。

3、 乙方違反第六條第二款、第三款，每逾一日，甲方得對乙方處以契約總價金百分之一違約金。

4、 如乙方因不可抗力或可歸責於甲方之情事，致延遲履行契約責任時，甲方得視實際情形免除對乙方處以違約金。
5、 逾期違約日，不足一日以一日計；逾期違約金，最高上限為契約總價之百分之二十，甲方得在給付乙方價金或保證金內扣抵，如有不足，得向乙方追繳之。
第八條  履約保證證金：新臺幣20萬元整。

甲方應於驗收合格無待解決事項後，扣除乙方應支付之損害賠償金額後，無息發還餘額予乙方。

第九條  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

一、本著作有利用他人著作或權利者(包括但不限於音樂、錄音、錄影、文字、美術、視聽、表演著作、肖像權、商標權等)，乙方應負責取得相關權利人書面授權其著作於本著作中永久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編輯、公開展示、公開演出，並於無線、有線、衛星廣播電視頻道、電影院、集會場所及網際網路及其他依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公開播送場所中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之權，甲方不負審驗及查証之責任。乙方保証如因本條權利發生糾紛，致甲方或其代表人遭受民刑事追訴或其他請求時，乙方應負全部責任。

二、乙方製作本案，不得有侵害他人著作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或其他任何權益，否則概由乙方負法律上應有之民刑事責任，如因而使甲方遭受損害時，應由乙方負責賠償。

          三、乙方同意因製作本案而完成之任何著作，概以甲方為著作人，甲方並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四、本條權利之歸屬不因本契約之終止或解除而有所改變，但本契約之終止或解除係因僅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或乙方已返還全部製作費且履行全部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第10條 契約終止及解除

本契約有效期限自簽訂之日起至驗收合格之日止，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將本契約終止及解除：

一、乙方應支付之損害賠償金額達契約總價金之百分之二十，甲方除得將本契約解除、不退還履約保證證金及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處理外，乙方並應退還已領之價金。

二、甲方三驗時，如發現乙方仍未能完成改正、拒不改善或換貨，甲方除得將本契約解除、不退還履約保證證金及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處理外，乙方並應退還已領之價金。

三、甲方因政策變更，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得終止契約全部或一部，並補償乙方因此所受之損失。

第十一條  因契約之履行所引起之爭端，甲乙雙方之任一方，如欲提起訴訟，應向甲方所在地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出，並以該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二條  其他：

1、 甲方對委由乙方製作之數量保留未來增減之權利者，其價款依照本契約所訂單價核計之。

2、 甲方如不欲保留乙方繳交有瑕疵或不符契約規定之財物，乙方應在通知期限內，將該財物自行領回，否則甲方將逕行視為廢棄物或依法處置，如有發生處理及保管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3、 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契約正本二份，雙方各執一份，副本三份，由甲方分別陳轉備用，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本契約附件包括招標公告事項、投標須知、補充投標須知、開標紀錄、標單與切結書、詳細價目表等規定必備之資料全份。

立契約人：

甲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代  表  人：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
電      話：02-2633-2000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月   
日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得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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